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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之發生： 
侵權行為與 
損害賠償 

前情提要 

在侵權行為章節，讀者需掌握兩個架構：讀者應該利用第一個架構

「侵權行為法條架構」完整掌握所有的請求權基礎，在考試涉及侵權行為

時，除了思考到最基本的§184Ⅰ前段外，更要記得討論有無成立其他請

求權基礎的可能（例如§186公務員之侵權行為責任、§191-2動力駕駛人
責任或§191工作物所有人責任等）；此外，學說、實務上對於侵權行為
之要件有諸多討論，因此對於要件所涉及之爭點及實務解釋亦需要有非常

完整之理解，這些內容可以利用第二個架構「法條要件及法律效果所涉爭

點」及「爭點總匯」來了解。 
侵權行為一直都是國考出題機會非常高之領域，考試重點包括

「§184Ⅰ前段要件之判斷」、「其他特殊侵權責任法條之掌握」以及

「§188僱用人責任之相關考點」……等，讀者可以從最後範題精選中看
出這些考點之重要性。此些重要爭點之闡釋，讀者可以利用「範題精選」

連結「爭點總匯」中的說明來掌握，此外若在單一考題中另有涉及其他考

點，筆者會利用「補充爭點」之方式說明，以利完整呈現出考題可能涉及

的爭點。 

 
 

05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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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權行為」之法條架構 

侵權
行為

成立
要件

動物占有人侵權行為責任： §190

工作物所有人侵權行為責任：§191

商品製造人侵權行為責任：§191-1

動力車輛駕駛人侵權行為責任：§191-2

一般危險責任：§191-3

物之危險實現

法定代理人侵權行為責任：§187

僱用人侵權行為責任：§188

定作人侵權行為責任：§189

為他人行為負責

共同侵權行為責任：§185

公務員侵權行為責任：§186

為自己行為負責

特殊侵權
責任

一般侵權
責任

過失侵權責任：§184Ⅰ前

故意侵權責任：§184Ⅰ中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侵權責任：§184Ⅰ後

一般規定：§213～§215

特殊規定：§196
損害賠償方法

法律
效果

一般規定：§216～§218-1

特殊規定：§192～§196
損害賠償範圍

其他：§197～§198  

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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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條要件及法律效果所涉爭點 
(一) 一般侵權行為： 

1. 過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184Ⅰ前 

 

2. 故意侵權行為：§184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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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1 不作為是否得成立侵權行為？3 

(一) 原則： 
應不成立侵權行為。 

(二) 例外： 
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 
1. 基於契約。EX.保母見嬰兒吞食玩具而未予阻止。 
2. 基於法律。EX.§1084Ⅱ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義

務。 
3. 基於交易習慣。  
4. 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 

(1) 因自己行為致發生一定結果的危險，負有防範義務。 
(2) 開啟或維持某種交通或交往者，負有危險防範義務。 
(3) 因從事一定營業或職業，而承擔防範危險的義務。 

爭點2 過失侵權責任之保護客體是否以「絕對權」 
為限？4 

(一) 差別保護說（通說）： 
將§184Ⅰ前過失侵權責任之保護客體限制在人格權或物權等

「絕對權」，在主觀要件上以「過失」即為已足；至於債權等「相對

權」，甚至根本沒有權利侵害之「利益」損害，僅能依§184Ⅰ後或

 
3  本爭點解說參考整理自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09年7月，頁113～114。 
4  本爭點之論述整理參考自陳忠五，論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權利」
與「利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省，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2007年11月。 

爭點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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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Ⅱ，令加害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1. 從法條文義而言，§184Ⅰ前明文規定「侵害他人之權利」，

可見其保護客體只限於「權利」不包括「利益」。 
2. 侵害利益，尤其是純粹經濟上損失，充滿「不確定性」與「不

可預見性」，其範圍廣泛難以估計，為避免責任過重，造成訴

訟泛濫，因而從加害人角度，有必要適度限制其賠償責任，嚴

格成立要件，才能調和兼顧加害人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之「行為

自由」。 
3. 債權係屬相對權且不具典型的社會公開性5，其性質毋寧較接近

「利益」，故「債權」原則上應歸類為是一種「利益」，非屬

§184Ⅰ前之「權利」。 

(二) 平等保護說（邱聰智、陳忠五老師）： 
§184Ⅰ前過失侵權責任之保護客體，不以「絕對權」為限，只

要有廣義的「權利」侵害，即得適用之。 
1. 文義解釋上，廣義的權利文義上可以涵蓋利益在內。 
2. 債權、營業權或各種利益之保護，確可能與行為自由、市場競

爭等價值的維護相衝突，然而在法律政策上亦應從行為的「不

法性」此一層面與以控制，而不是在侵權責任保護客體上，區

隔權利與利益，予以差別保護。 

6    

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侵害行為」與「權利侵害」間之因果關係，係

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層次上的因果關係。Ex.被害人身體健康受侵害，

 
5  參考整理自前註3，王澤鑑老師書，頁219。 
6  參考整理自前註3，王澤鑑老師書，頁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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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加害人衝撞造成車禍所發生？ 
責任範圍之因果關係：係指「權利侵害」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係

侵權行為「責任範圍」層次上的因果關係。Ex.被害人支出醫藥費、收入

減少，住院期間家中財物被盜等損害是否因其身體健康被侵害所致？ 

 
    

爭點3 侵權行為「因果關係」之判斷方法？ 

(一) 相當因果關係說： 
我國通說及最高法院見解採之。 
1.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

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

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 「相當因果關係」之內容，可參考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07號

判例：「乙之死亡間，縱有如無甲之行為，乙即不致死亡之關

係（條件關係），而此種行爲，按諸一般情形，不適於發生該

項結果者（相當性），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或最高法院90年

台上字第401號判決「所謂相當因果關係，謂無此行為，雖必

不生此種損害（條件關係），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

者（相當性），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二) 法規目的說： 
係指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責任應探究侵權行為法規之目的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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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患有精神病，看見紅色有如看見流血，並因之驚恐不已。

同事甲明知其情，竟每日穿著紅色衣服上班，乙得否請求甲就其

人格權所受侵害，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改編92年律師民法】  
    
    

oint 
【作答時間：25分鐘】 

本題改編自92年律師考題，本題原本考點涉及民法第18條第1
項，不作為請求權中侵害行為「不法性」之判斷，惟在王澤鑑老師

之見解之下，第184條第1項前段「不法性」之判斷，於權利內容過

於廣泛難明確界定時（EX.一般人格權），亦係以利益衡量、價值判

斷為之，故不論是不作為請求權或侵害人格權之侵權行為，判斷重

點均在於甲之行為是否具有「不法性」，而應該以受侵害之法益與

加害行為所可能表彰之法益，兩相比較依比例原則作判斷。 

 
◎爭點4：§184Ⅰ前段不法性之判斷 

    

 
甲駕車不慎撞倒乙，致乙身受重傷，送醫住院治療，乙支出

新臺幣（下同）10萬元醫藥費，喪失勞動能力，致收入減少。乙

住院期間，家中價值50萬元鑽石珠寶被盜。出院返家後，乙因腳

傷尚未痊癒，爬樓梯時，自樓梯上跌落，身體受傷。此外，乙因

車禍住院，始發現其腦瘤之宿疾，致不堪勝任職務，向所屬機關

範題精選 

涉及爭點

範題一

範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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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辦理退休。甲撞傷乙後，駕車逃逸時，於慌亂中，追撞前行

車輛，導致前車車身起火，前車乘客丙下車後因火勢兇猛，為快

速逃離現場，將橋縫誤為安全島而跳落橋下受傷。試問：乙對

甲，丙對甲得主張何種權利？（45分）【102年律師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oint 
【作答時間：30分鐘】 

本題涉及侵權行為因果關係中「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判斷」。

答題時建議先明確寫出如何區分「責任成立因果關係」及「責任範

圍因果關係」，再點明本題判斷重點為「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判

斷」。又通說及實務上對於因果關係之判斷係採取相當因果關係

說，故讀者僅需再針對「支出之醫療費」、「喪失勞動力致收入減

少」及「自樓梯上摔落身體受傷」……等損失，是否與甲侵害乙之

身體權間具有「條件性」及「相當性」作判斷即可。 

 
◎筆者的話：因果關係之種類？ 
◎爭點3：侵權行為「因果關係」之判斷方法？ 

    

 
甲為A公司之業務經理，負責快遞業務招攬工作，某日因貨車

司機乙臨時生病，甲乃代班運送戊之貨物，詎料於「順便」載送

小孩上學途中不慎撞傷路人丙；於運送途中復與丁駕駛之小客車

發生碰撞，致車損，甲、丁二人雙雙送醫急救，戊之貨物全毀，

嗣經鑑定確認碰撞純屬丁之過失所致。試問：（25分） 
(一) 甲、丙、戊各得如何主張權利？ 

涉及爭點

範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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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公司辯稱伊與甲業務經理間係存在委任關係，並非甲之僱用

人，故無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  
(三) 丙因甲誠懇認錯，乃向甲表示免除賠償責任，但保留對於A公

司之全部請求權，問丙得否向A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99年司法官民法】 

    
    

oint 
【作答時間：25分鐘】 

1. 本題(一)中甲對丙之責任，因係利用運送之機會載送小孩上學途中
發生車禍，涉及「§188Ⅰ受僱人執行職務之要件判斷」，讀者僅需

將實務見解（客觀說）以及學說見解（內在關聯說）兩說並陳，

再以一說涵攝作結即可。 
2. 而(二)則涉及「§188Ⅰ需具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要件判斷」，此所

謂僱傭關係，實務上係採「事實上僱傭關係」，亦即不以事實上

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

督者，均屬受僱人（最高88台上2618決參照），故本題雖甲與A
公司間係成立委任關係，惟甲與A公司具有事實上僱傭關係，A公
司之抗辯無理由。 

3. 最後(三)涉及「僱用人得否援引受僱人之時效抗辯？」之爭點，實務

見解採取肯定說，認為§188Ⅲ，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

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則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倘被害

人對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僱用人

得援用該受僱人之時效利益，拒絕全部給付，不以該受僱人已為時效抗

辯為必要。故本題僱用人亦得主張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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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人得否援引受僱人之時效抗辯？】 
實務見解（例如87年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採取肯定說：「查
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已完成者，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
規定，固僅該債務人應分攤之部分，他債務人同免其責任，惟

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之受僱

人有求償權，則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倘被害人對

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業已完成，僱用人自

得援用該受僱人之時效利益，拒絕全部給付，不以該受僱人已為時效

抗辯為必要。」 

 
◎爭點6：§188Ⅰ「需具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之要件判斷 
◎爭點7：§188Ⅰ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判斷 

    

 
A汽車公司銷售部經理甲於偶然機會發現，其公司生產之X型

汽車煞車系統有瑕疵，甲立刻向公司總經理乙報告該事實。不

過，乙卻要求甲隱匿之。甲憤而向公司辭職。嗣後丙向A汽車公司

之經銷商B公司購買該X型汽車，而在購買過程中，不知X型汽車

有瑕疵之B公司銷售人員對丙，一再擔保該車品質無慮。嗣後，丙

開車外出時，因煞車失靈而車禍受傷且車輛受損。試問：丙就其

因車禍受傷及車輛之毀損，有何權利得主張？試就民法規定分析

之。 【改編99年律師民法】 
    
    

涉及爭點

範題四

小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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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惟丙不得主張甲侵害丙之身分法益而得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丙為乙之配偶，甲之行為侵害乙之身體權及貞操權，是否屬侵害丙

之身分法益而得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學

說、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1) 肯定說：認為配偶遭他人強制性交將影響夫妻之婚姻生活而採

肯定見解，再參考第195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將「一方配偶被

強姦」列在身分法益受侵害的例示之一，亦係採取肯定見解。 

(2) 否定說

：基於個人人格自主的精神，不宜認為對他人配偶為強

制性交時，亦同時構成對被害人配偶之身分法益侵害，而僅構

成對該強制性交者之人格權侵害。 

(3) 管見以為

，應以否定說為可採，參考將刑法於88年修正時將強

制性交等性侵害犯罪行為自「妨害風化」罪章中抽離，另立

「妨害性自主」罪章，即係為彰顯保護個人自由法益之真義，

應認為基於個人人格自主精神，故本題配偶丙即不得依此主張

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事由，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三) 母親丁不得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向甲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本題乙為成年人，甲對乙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是否侵害乙之母親丁之

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而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實務及學說上有不

此見解即為葉啟洲老師於「性侵害與被害人近親的身分法益」一文中所採見解。 
此即筆者強調答題之個人獨特看法，此見解僅為筆者自己所闡釋不具有絕對之正確

性，各位讀者於考試時，可以有更多不同之看法，彰顯與其他考生之不同增加改題

老師之興趣，自然分數上有會有所反應。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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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見解： 

1. 肯定說

：第195條第3項規定文義既指「父」、「母」，解釋上並

不限於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始可適用，父、母與被害人本人之關係

最為親密，基於此種親密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被侵害時，其所受精

神上之痛苦亦最深，故被害人父母基於父或母之關係之身分法益被

侵害且情節重大者，自有請求非產上損害之權利。 

2. 否定說

：父母對於已成年之子女並無保護教養之權利與義務，故被

害人已成年遭受強制性交一事係侵害父母何種身分法益亦不明確，

除非該已成年之被害人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而與侵害未成年人之

情形相當，否則被害人之父母自不得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

產上之損害賠償。 

3. 管見以為，被害人之父母得否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判斷前題係在其需具有「身分法益」受侵害，既然依據

第1084條第2項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始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

務，則於被害人已成年遭受強制性交時，係侵害父母何種身分法益

即屬不明確，應認本題乙之母親丁不得依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參考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8年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 
此見解即為葉啟洲老師於「性侵害與被害人近親的身分法益」一文中所採見解。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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